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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本公司之進一步資料

1. 本公司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1992年1月1日於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1999年6月18日由上海浦東

大眾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上海大眾科技創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並於2003年5月21日

進一步改名為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於香港尖沙咀廣東道1號港威大廈第6座3011室設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且本公司已

於2016年6月30日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為一家非香港公司。就是

次註冊而言，本公司已委任黃日東先生為本公司授權代表，負責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

文件及通知。

由於本公司於中國成立，故其營運、公司架構及組織章程細則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及法規。

若干中國法律及法規相關方面及本公司細則各項條款的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四及五。

2. 本公司註冊資本之變更

(1) 於1992年1月1日，本集團將其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0元的1.4百萬股股份分拆為每

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完成分拆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為14.0百萬股股份，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2) 本公司發行人民幣14百萬元的A股，已於1993年3月4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3) 於1993年6月18日，我們另外配發人民幣13百萬元的A股予我們的股東（我們的發起

人交通銀行上海浦東分行除外）。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27百萬元。

(4) 於 1994年 3月 18日，我們發行紅股 18,900,0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及配發

13,770,0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59,670,000

元。

(5) 於1995年6月14日，我們配發17,901,0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因此，我們的註冊

資本增加至人民幣77,57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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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於1995年9月1日，我們發行紅股5,967,0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因此，我們的註
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83,538,000元。

(7) 於1997年1月30日，我們發行紅股20,884,5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我們亦完
成配發25,061,4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
129,483,900元。

(8) 於1997年5月22日，我們發行紅股15,382,70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並從我們的資本
儲備轉換人民幣114,101,200元至我們的股本。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
258,967,800元。

(9) 於1998年5月12日，我們發行紅股81,574,857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並從我們的資本
儲備轉換人民幣47,909,043元至我們的股本。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
388,451,700元。

(10) 於1998年5月14日，我們配發71,727,840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因此，我們的註冊
資本增加至人民幣460,179,540元。

(11) 於1999年12月15日，我們配發16百萬股股份予無錫大眾出租汽車有限公司當時的股
東。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476,179,540元。

(12) 於2002年10月10日，我們完成配發70百萬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經四捨五入計算
後，我們的過往股份配售亦增加了2,216股股份。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
幣546,181,666元。

(13) 於2005年10月15日，我們從我們的資本儲備轉換人民幣163,854,500元至我們的股
本。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710,036,166元。

(14) 於2006年4月3日，我們從我們的資本儲備轉換人民幣213,010,850元至我們的股
本。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923,047,016元。

(15) 於2007年6月5日，我們從我們的資本儲備轉換人民幣323,066,456元至我們的股
本。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1,246,113,472元。

(16) 於2008年4月28日，我們從我們的資本儲備轉換人民幣249,222,694元至我們的股
本。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1,495,336,166元。

(17) 於2010年6月17日，我們發行紅股149,533,617股股份予我們的股東。因此，我們的
註冊資本增加至人民幣1,644,869,783元。

(18) 於2015年5月12日，我們向股東發行822,434,892股紅股。因此，我們的註冊資本增
至人民幣2,467,304,6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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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者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自註冊成立以來，本公司股本並無變動。

3. 股東於2015年7月28日通過的決議案

根據於2015年7月28日舉行之股東大會，我們的A股股東決議，於2015年7月28日起計的

18個月期間：

(a) 由本公司發行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及該等H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b) 經[編纂]擴大後，將予發行的H股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總額的15%，並

授予[編纂]的[編纂]所涉及股份數目不得多於[編纂]項下H股數目的15%，[編纂]量經

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的代表批准後可予調整；

(c) 待[編纂]完成後，組織章程細則的有條件採納將於[編纂]生效，以及授權董事會及獲

董事會授權之人士根據相關監管機構按相關法律及法規所訂的規定對組織章程細則

作出修訂；及

(d) 授權董事會及獲董事會授權之人士處理（其中包括）有關[編纂]以及H股發行及上市的

所有事宜。

4. 我們的子公司

我們的子公司載於會計師報告附註1，全本載於本文件附錄一A。

5. 我們的主要子公司的股本變更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緊隨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我們的子公司的股本並無變動：

(1) 上海大眾資產管理

上海大眾資產管理之註冊資本於2014年12月22日由30百萬美元增加至人民幣500百

萬元。



– VI-4 –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
節。

(2) 瓊海春盛旅遊

瓊海春盛旅遊之註冊資本於2014年12月1日由人民幣3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5.5百萬

元。

(3) 南通開發區燃氣

南通開發區燃氣之註冊資本於2014年8月19日由人民幣20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50百

萬元。

(4) 上海大眾燃氣投資

上海大眾燃氣投資的註冊資本於2015年11月17日由人民幣125.0百萬元減至人民幣

107.1百萬元。

(5) 大眾香港國際

大眾香港國際之註冊資本於2015年3月6日由2,000,000美元增加至10,500,000美元。

6. 本集團的非全資主要子公司

本集團包括若干非全資主要子公司。這些子公司的資料載列如下。

(1) 上海大眾燃氣

各方及股權： • 本公司(50%)

• 上海燃氣集團（我們的股東）(50%)

年期： 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主管地方分局註冊起50年

業務及運營管理： 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本公司指派的三名董事及上海

燃氣集團指派的三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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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閔行大眾小額貸款

各方及股權： • 本公司(50%)

• 上海虹口大眾出租汽車有限公司(20%)

• 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10%)

• 上海東富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

(10%)

• 上海古美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

(10%)

銷售、分配或轉讓

 權益的限制：

本公司持有的股權於閔行大眾小額貸款在主管部門註冊後三

年內不得轉讓或抵押。其他股東持有的股權於閔行大眾小額

貸款在主管部門註冊後一年內不得轉讓或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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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大眾融資租賃

各方及股權： • 本公司(40%)

• FCEEL（我們的子公司）(25%)

• 大眾交通集團(20%)

• 上海大眾企業管理（我們的股東）(10%)

• 上海誠光商務信息諮詢有限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

(5%)

年期： 自商業牌照發出日期起30年及股東一致同意下延期

銷售、分配或轉讓

 權益的限制：

須得到其他股東批准

業務及運營管理： 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包括本公司指派的三名董事，

FCEEL（我們的子公司）指派的一名董事及大眾交通集團指

派的一名董事。

(4) 南通大眾燃氣

各方及股權： • 上海大眾燃氣投資（我們的子公司）(50%)

• 南通市燃氣總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50%)

年期： 自商業牌照發出日期起50年

業務及運營管理： 各方有權委任南通大眾燃氣現時由六名董事組成的董事會中

的三名董事。根據南通大眾燃氣的股東協議，南通市燃氣總

公司有權提名一名額外董事（為一名獨立執行董事及南通行

業專家）。我們經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根據組織章程

細則，委任董事須經股東大會超過半數投票贊成方獲批准。

因此，獨立董事僅可經我們同意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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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蘇大眾水務

各方及股權： • 上海大眾環境（我們的子公司）(80%)

• 王璐（一名獨立第三方）(15%)

• 王健（一名獨立第三方）(5%)

年期： 由1995年4月4日至2028年5月18日

業務及運營管理： 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包括四名由上海大眾環境委任的董

事、一名由王璐先生和王健先生共同委任的董事。

(6) 眾銀（國際）金融服務

各方及股權： • 大眾香港國際(60%)

• 99無限有限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40%)

年期： 自商業牌照發出日期起50年

業務及運營管理： 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包括大眾香港國際指派的三名董事

及99無限有限公司指派的二名董事。董事長由大眾香港國際

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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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我們業務的其他資料

1. 重大合同概要

於緊隨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曾訂立以下屬於或可能屬於重大的合同（並非於日常業

務中訂立的合同）：

(a) 本公司、大眾交通集團及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訂立一份日期為2015年12月29日的投資

合作協議，據此，各方同意投資分別人民幣87.5百萬元、人民幣100百萬元及人民幣

62.5百萬元，以成立上海大眾出行；

(b) 大眾香港國際與99無限有限公司訂立一份日期為2016年2月18日的投資合作協議，

據此，大眾香港國際同意投資15百萬港元，而99無限有限公司同意投資10百萬港

元，以成立眾銀（國際）金融服務；

(c) 大眾汽車租賃有限公司與本公司訂立一份日期為2016年3月23日的股權買賣協議，

據此，本公司收購大眾汽車租賃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大眾交通商務有限公司100%

股權，代價為人民幣98,114,137.98百萬元；

(d) 大眾香港國際與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 Ltd.訂立

一份日期為2016年5月10日的股份購買協議，根據該協議，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 Ltd.同意以89,046,620百萬港元為代價轉讓其擁

有的37,258,000股蘇創燃氣，該等股份佔蘇創燃氣發行總股本之4.5%；

(e) 大眾香港國際與Fung Yu Holdings Limited訂立一份日期為2016年5月27日的股份購

買協議，根據該協議，Fung Yu Holdings Limited同意以246.84百萬港元為代價轉

讓其擁有蘇創燃氣的96,800,000股，該等股份佔蘇創燃氣發行總股本之11.7%；

(f) 大眾香港國際與蘇創燃氣訂立一份日期為2016年5月27日的認購協議，根據該協

議，蘇創燃氣同意發行，且大眾香港國際同意認購蘇創燃氣32,288,000股新股份，

認購價為每股2.5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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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本公司與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訂立日期為2016年4月28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上海
大眾企業管理同意以代價人民幣30.53百萬元向本公司轉讓其持有的上海大眾燃氣投
資的6.63%股權；

(h) 江蘇大眾水務、李凡群先生、呂宣惠女士、葛豔武先生及張偉先生訂立一份日期為
2016年7月14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江蘇大眾水務同意分別向李凡群先生、呂
宣惠女士、葛豔武先生及張偉先生轉讓其持有於邳州源泉水務15%、12%、12%及
12%的股權，代價分別為人民幣4,267,770.72百萬元、人民幣3,414,216.57元、人
民幣3,414,216.57元及人民幣3,414,216.57元；

(i) 江蘇大眾水務、李凡群先生、呂宣惠女士、葛豔武先生及陸雷先生訂立一份日期為
2016年7月14日的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江蘇大眾水務同意分別向李凡群先生、呂
宣惠女士、葛豔武先生及陸雷先生轉讓其持有於徐州源泉污水處理15%、12%、
12%及12%的股權，代價分別約為人民幣3,598,752.20元、人民幣2,879,001.76

元、人民幣2,879,001.76元及人民幣2,879,001.76元；

(j) 本公司與上海大眾企業管理就若干由上海大眾企業管理向我們作出的不競爭承諾而
訂立日期為2016年11月2日的不競爭協議；

(k) [編纂]、本公司、[編纂]所訂立日期為[編纂]的[編纂]協議（中文），據此[編纂]已同意
按[編纂]認購[編纂]等值的港元可購買的該等H股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編纂]）；

(l) [編纂]、本公司、[編纂]所訂立日期為[編纂]的[編纂]協議（中文），據此[編纂]已同意
按[編纂]認購[編纂]等值的港元可購買的該等H股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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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編纂]、本公司、[編纂]所訂立日期為[編纂]的[編纂]協議，據此[編纂]已同意按[編纂]

認購[編纂]等值的港元可購買的該等H股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編纂]）；

(n) [編纂]、本公司、[編纂]所訂立日期為[編纂]的[編纂]協議，據此[編纂]已同意按[編纂]

認購[編纂]等值的港元可購買的該等H股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編纂]）；

(o) [編纂]、本公司、[編纂]所訂立日期為[編纂]的[編纂]協議（中文），據此[編纂]已同意
按[編纂]認購[編纂]等值的港元可購買的該等H股數目（下調至最接近的[編纂]）；及

(p) 香港包銷協議。

2. 本集團的知識產權

商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登記以下對我們業務屬重大的商標：

商標 類別 登記編號 註冊地點 註冊擁有人 屆滿日期      

11 3762173 中國 上海大眾燃氣有限公司營業所 2025年6月13日

39 5364018 中國 南通大眾燃氣 2020年3月27日

16、35、

 36、37及39

303443021 香港 本公司 2025年6月14日

16、35、

 36、37及39

303443030 香港 本公司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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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商標特許協議，我們於中國有以下商標的使用權：

商標 登記編號 註冊擁有人 類別 屆滿日期     

3358065 大眾交通集團 39 2024年5月20日

* 根據大眾交通集團與本公司於2004年5月21日訂立的商標特許協議，本公司有權於2004年5月21

日至商標登記屆滿時免費使用登記編號3358065的商標。

專利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登記以下對我們業務屬重大的專利權：

專利權名稱 類別 專利權編號 註冊擁有人 有效期間     

天然氣在線檢定裝置 發明專利 201110225695X 上海大眾燃氣及寧波忻
杰燃氣用具實業有限公
司（一名獨立第三方）

2011年8月8日至 

2021年8月7日

絲口活接頭 實用新型 201020209459X 上海大眾燃氣 2010年5月28日至
2020年5月27日

燃氣地下引入管 實用新型 2010205218611 上海大眾燃氣及無錫市
鑫羊管閥附件有限公司
（一名獨立第三方）

2010年9月8日至 

2020年9月7日

燃氣立管封堵裝置 實用新型 2011202354106 上海大眾燃氣及蘇州市
燃氣設備閥門製造有限
公司（一名獨立第三方）

2011年7月5日至 

2021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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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我們的董事、監事及主要股東的其他資料

1. 權益披露

(a) 我們的董事、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已發行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緊隨[編纂]完成（及假設[編纂]尚未行使），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於

股份上市後將(a)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實益權益

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其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b)於股份上

市後將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的規定記錄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的實益權

益或淡倉；或(c)於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實益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好倉及淡倉

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

股份數目 類別

佔本公司

權益概約

百分比

佔本公司

相關類別

概約百分比      

楊國平先生(1)(10) 實益擁有人 2,097,861 A股 [編纂] [編纂]

鍾晉倖先生(2)(10) 實益擁有人 495,059 A股 [編纂] [編纂]

梁嘉瑋先生(3)(10) 實益擁有人 222,300 A股 [編纂] [編纂]

俞 敏女士(4)(10) 實益擁有人 712,621 A股 [編纂] [編纂]

楊繼才先生(5)(10) 實益擁有人 500,306 A股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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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

股份數目 類別

佔本公司

權益概約

百分比

佔本公司

相關類別

概約百分比      

莊建浩先生(6)(10) 實益擁有人 115,000 A股 [編纂] [編纂]

曹永勤女士(7)(10) 實益擁有人 57,387 A股 [編纂] [編纂]

楊衛標先生(8)(10) 實益擁有人 54,000 A股 [編纂] [編纂]

趙思淵女士(9)(10) － － A股 – –

附註：

(1) 楊國平先生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14,229,8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9.55%。

(2) 鍾晉倖先生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611,5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41%。

(3) 梁嘉瑋先生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112,1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07%。

(4) 俞敏女士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949,0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0.63%。

(5) 楊繼才先生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137,6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09%。

(6) 莊建浩先生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50,0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03%。

(7) 曹永勤女士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669,2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44%。

(8) 楊衛標先生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164,0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11%。

(9) 趙思淵女士於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中持有881,100股股份，佔職工持股會總股數的

0.59%。

(10) 上海大眾企業管理職工持股會為上海大眾企業管理90%股權之實益擁有人並被視為於上海大眾企

業管理持有的495,143,859股A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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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分第2和第3分部的規定須披露所擁有權益或淡倉的人士

及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後（及假設[編纂]尚未行使），以下人士將於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我們及香港聯交所披露的權

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股東 權益性質 類別

直接或

間接持有的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權益概約

百分比

佔本公司

相關類別

概約百分比      

上海大眾企業管理 實益擁有人 A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大眾企業管理有限

 公司職工持股會(1)

受控制法團權益 A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燃氣集團 實益擁有人 A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申能（集團）有限公司(2) 受控制法團權益 A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3) 實益擁有人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4) 實益擁有人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5) 實益擁有人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6) 實益擁有人 H股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上海大眾企業管理有限公司職工持股會由(a)上海大眾企業管理的僱員；(b)本集團僱員；及(c)大
眾交通集團的僱員組成。其為上海大眾企業管理90%股權的實益擁有人，並被視為於上海大眾企
業管理所持有的所有A股股權中擁有權益。

(2) 申能（集團）有限公司為上海燃氣集團全部股權的實益擁有人，並被視為於上海燃氣集團所持有的
全部A股中擁有權益。



– VI-15 –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
節。

(3) [編纂]

(4) [編纂]

(5) [編纂]

(6) [編纂]

除上述及我們董事目前所知悉以外，緊隨[編纂]完成後並假設[編纂]未獲行使，除了

我們子公司，下列實體直接於10%或以上任何類別股本面值擁有權益，可於所有情況下在

我們子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

子公司名稱 該子公司主要股東 股權概約百分比   

上海大眾燃氣 上海燃氣集團 50%

閔行大眾小額貸款 上海虹口大眾出租汽車有限公司 20%

閔行大眾小額貸款 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10%

閔行大眾小額貸款 上海東富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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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名稱 該子公司主要股東 股權概約百分比   

閔行大眾小額貸款 上海古美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10%

上海大眾融資租賃 大眾交通集團 20%

上海大眾融資租賃 上海大眾企業管理 10%

南通大眾燃氣 南通市燃氣總公司 50%

杭州錢塘污水處理 杭州蕭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10%

江蘇大眾水務 王璐 15%

眾銀（國際）金融服務 99無限有限公司 40%

南通燃氣設備 楊軍 20%

如東大眾燃氣 如東縣開泰城建投資有限公司 30%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但並無計及根據[編纂]而可能認購的任何股份，我們的董事並不

知悉任何人士於緊隨[編纂]後，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直接或間接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規定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或任何好倉，或直接於當時已發行

股份中擁有10%或以上的權益，或持有相當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10%或以上股權之股本

權益。

(c) 服務合同細節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9A.54及19A.55條規定，我們已與各董事及監事就（其中包括）

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組織章程細則及仲裁條款訂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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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三年及截至2016年6月30日六個月，

向董事支付的薪酬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10,889,000元、人民幣 8,239,000元、人民幣

12,089,000元及人民幣12,365,000元，向監事支付的薪酬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829,000

元、人民幣1,784,000元、人民幣1,432,000元及人民幣747,000元。我們估計於截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年度應付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事的薪酬總額將分別約為人民幣

12百萬元及人民幣1.5百萬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或監事已與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任何服

務協議（於一年內屆滿或由僱主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合同除外）。

2. 本集團供應商及客戶權益

除本文件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悉，並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或股

東（據我們的董事所悉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於本集團的五大供應商或客戶中擁有任何

權益。

3.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於緊隨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所訂立的關聯方交易載於附錄一A會計師報告附註49。

D. 其他資料

1. 遺產稅

我們的董事獲告知，根據香港或中國法律，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於香港及中國（本集團

旗下各公司註冊成立之地）承擔重大遺產稅責任之可能性不大。

2. 訴訟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業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成員公司並無涉

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而據董事所知，本集團成員公司亦無尚未完結或面臨任何訴訟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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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席保薦人

聯席保薦人已代表本公司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已發行H股及如本文所述將予發行的H股

（包括根據[編纂]獲行使而發行的任何H股）上市及買賣。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A.07條，各聯席保薦人獨立於本公司。本公司應付予聯席保薦人之

袍金總額為約為人民幣8.9百萬元。

4. 合規顧問

我們已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海通國際資本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第3A.23條，合規顧問將在以下情況下向我們提供意見：

(a) 刊發任何受規管的公告、通函或財務報告之前；

(b) 擬進行交易（可能為須予公佈的交易或關連交易），包括發行股份及回購股份；

(c) 我們擬運用[編纂]所得款項的方式與本文件所詳述者不同，或我們的業務、發展或業

績與本文件所載任何估計或其他資料不同；及

(d) 香港聯交所就我們股份價格或成交量的不尋常波動向我們作出查詢。

委聘年期須自[編纂]開始，並於我們就[編纂]後開始的首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派發年

報當日結束，該委聘可經雙方協議後延長。

5. 開辦費用

我們尚未產生任何開辦費用。

6. 發起人

本公司的發起人如下：

1. 上海市大眾出租汽車公司

2. 上海市煤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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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銀行上海浦東分行

4. 上海申華電工聯合公司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緊隨本文件刊發日期前兩年內，概無支付、配發或給予現金、證

券或其他利益，亦無意就[編纂]或本文件所述的有關交易支付、配發或給予現金、證券或其他利

益。

7. 專家資格

以下為於本文件提供意見或建議的專家的資格：

名稱 資格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從事第1類（證券交

易）、第2類（期貨合同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

供意見）、第5類（就期貨合同提供意見）及第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

海通國際資本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准從事第6類（就機構融

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註冊會計師

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

灼識企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行業專家

德豪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內部監控顧問

8. 專家同意書

本附錄「－ D.其他資料 － 7.專家資格」分節的各專家均已就本文件之刊發發出同意書，同

意按其各自呈現的形式及涵義加載其報告及╱或函件及╱或估值證書及╱或提述其載於本文件的

名稱，且彼等迄今並無撤回其同意書。

9. 約束力

倘依照本文件提出申請，本文件即具效力，使所有相關人士受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44A及44B條所有適用條文（懲罰性條文除外）約束。

10. 無重大不利變動

我們的董事確認，自2016年6月30日起，本集團的財務或貿易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 VI-20 –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
節。

11. 所收取的代理費或佣金

包銷商將收取包銷佣金，而聯席保薦人將收取文件編製費用，有關進一步詳情載於「包銷 

－ 佣金及開支」一節及本附錄「－ D.其他資料 － 3.聯席保薦人」一段。

12. 免責聲明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我們的董事或名列於本附錄「－ D.其他資料 － 7.專家資格」一段的任何人士概無於緊

隨本文件刊發前兩年內，於本公司的發起，或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收購或收購

或出售或租用的任何資產中擁有權益；

(b) 我們的董事或名列於本附錄「－ D.其他資料 － 7.專家資格」一段的任何人士概無於任

何在本文件日期存續且對本集團業務屬重大的任何合同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c) 我們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股份、我們或我們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的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及淡倉而將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通知我們及香港聯交所，或將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於股份上市後將須根據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通知我們及香港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及

(d) 並無計及根據[編纂]或因[編纂]獲行使而獲認購的股份，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人士

（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緊隨[編纂]完成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

擁有隨附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投票的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

13. 股息及銷售收益稅

根據香港稅務局的現行慣例，本公司支付的股息毋須在香港納稅。

在香港出售H股等財產的資本收益毋須徵稅。然而，在香港從事某行業、職業或業務的人

士銷售物業獲得收益，而倘收益是來自在香港從事上述行業、職業或業務，將按香港利得稅徵

稅，目前法團的稅率為16.5%，而個人的最高稅率則為15%。若干類別的納稅人很可能被視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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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買賣收益而非資本收益（例如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及證券商），除非該等納稅人能證明該等投資

證券乃持作長期投資。

在香港聯交所買賣H股的買賣收益會被視為來自香港或於香港產生。故此，在香港從事證

券買賣或交易業務的人士在香港聯交所出售H股的買賣收益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14. 其他事項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a) 於緊隨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

(i)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發行或同意發行列作繳足或部分繳足股份或借貸資

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代價；

(ii)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就發行或出售任何資本而給予任何董事或本附錄

「－ D.其他資料 － 7.專家資格」提及的專家任何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

特殊條款；及

(iii) 概無就認購或同意認購或促使或同意促使認購本集團任何股份而已支付或應付

任何佣金（付予包銷商的佣金除外）；

(b)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

份；

(c) 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的股份或借貸資本概無附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於購股

權；

(d) 本附錄「－ D.其他資料 － 7.專家資格」提及的專家概無：

(i) 實益或非實益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任何股份；或

(ii) 擁有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任何證券的任何權利或購股權

（不論可否依法執行）；

(e) 除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A股及公司債外，我們並無任何股本及債券證券在任何

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進行交易，也無尋求任何證券上市或獲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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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目前，本公司並不打算申請成為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亦預期不會受限於《中國中

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g) 我們的董事確認，本集團業務並無任何干擾而可能或已對本集團緊隨本文件日期前

12個月的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及

(h) 我們已作出一切必須安排，以使H股獲納入中央結算系統作結算及交收。

15. 雙語文件

本文件的中英文版本乃根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告第4

條規定的豁免而分別刊發。

16. [編纂]詳情

[編纂]之若干詳情載列如下：

名稱 描述 地址

[編纂]數目

（假設未行使

[編纂]）

[編纂]數目

（假設已悉數

行使[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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